
　
附件1

钦州市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责任表
	年份
	项　目
	目　　标
	任　　　务
	牵头单位
	责　　任　　单　　位
	备　　　注

	2015
	大气扬尘整治
	PM10浓度要达到60微克/立方米以下
	控制施工扬尘
	市住建委
	市住建委，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工作方案》（桂政办发〔2014〕9号）、《钦州市大气污染行动工作方案》（钦政办〔2014〕54号）、《钦州市整治城市扬尘实施方案》（钦政办电〔2015〕102号）和《钦州市大气污染2015年度实施计划》（钦政办电〔2015〕93号）的分工任务，制定本单位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5年内工作任务。

	
	
	
	道路扬尘防治
	市市政管理局
	市市政管理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码头、堆场扬尘防治
	市环保局、港口管理局
	市环保局、港口管理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控制城区露天烧烤
	市市政管理局
	市市政管理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市环保局、工商局
	

	
	
	
	严控城区内露天焚烧杂物行为
	市市政管理局
	市市政管理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2015年底前，对所有属于黄标车的公务用车完成强制淘汰和注销。完成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环保局、交通运输局
	

	
	
	
	淘汰设区市建成区10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完成燃煤小锅炉淘汰总任务的50%
	市工信委
	市工信委、环保局、质监局
	

	2015
	水污染防治
	1.入海断面水质达标（重点钦江）。

2.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3.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65%以上。
	（1）完成全市河流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核定工作，提出各水功能区2015、2020、2030年限制排污总量方案。

（2）开展全市入河排污口核查登记工作，全面登记入河排污口。
	市水利局
	市水利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钦州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钦政办电〔2014〕33号）、《钦州市2014－2016年度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计划》（钦政办〔2014〕77号）和钦州市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的分工任务，本单位职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5年内工作任务。

	
	
	
	饮用水源地速生桉种植整治，水源地速生桉改造面积0.1万亩
	市林业局
	市林业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淡水、海水养殖排污整治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禽畜养殖污染整治：

1. 80%以上的现有规模养殖场完成污染治理设施改造。

2. 2015年底前，会同有关部门关停、搬迁直接排放粪污入江河的、减排设施未完善导致排放未达标对河流水质造成严重污染的规模养殖场。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水利局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水利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2015年底前，建设好龙门港、犀牛脚渔港生活垃圾池，并聘请安排专门的渔港卫生清洁人员，做好渔港码头的清洁卫生及港池的清洁卫生工作；利用伏季休渔，渔船集中停泊有利时机，对我市大中型渔船的排污进行治理；利用对渔船进行船舶检验的时机，对小型渔船的排污进行集中治理。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2015
	水污染防治
	1.入海断面水质达标（重点钦江）。

2.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3.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65%以上。
	2015年完成南环路1公里DN400污水管道建设，实现高新区现有众森医药、半宙天龙、百利乐制药、高新区公租房项目达标排放后，排入污水管道接入河东污水处理厂
	市住建委
	市住建委，各县区政府（管委）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钦州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钦政办电〔2014〕33号）、《钦州市2014－2016年度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计划》（钦政办〔2014〕77号）和钦州市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的分工任务，本单位职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5年内工作任务。

	
	
	
	沿江和沿海陆域污染源治理：建设、完善钦州市食品总公司肉食购销分公司、广西钦州市中港皮业有限公司、广西东昌木业有限公司和钦州市泰盛木业有限公司的环保设施
	市环保局
	市环保局
	

	
	
	
	2015年底前完成钦州市中型溢油应急设备库及防污染设施的规划
	钦州海事局
	钦州海事局
	

	
	
	
	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整治：（按计划方案实施）
	市海洋局
	市海洋局
	

	
	
	
	农业面源污染整治：（按计划方案实施）
	市农业局
	市农业局、林业局、水产畜牧兽医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2015年完成远洋小区、海明轩小区、大华一二期、宏盛嘉园等五个房地产小区的污水截流工作；完成钦州港区6个工业入海排污口的整治，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钦州港区管委
	钦州港区管委
	

	
	
	
	消灭生活污水直排口，完成城区89个污水直排口截流项目
	市市政管理局
	市市政管理局、开投集团公司
	

	2016
	大气扬尘整治
	PM10浓度要达到56微克/立方米以下
	控制施工扬尘
	市住建委
	市住建委，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工作方案》（桂政办发〔2014〕9号）、《钦州市大气污染行动工作方案》（钦政办〔2014〕54号）、《钦州市整治城市扬尘实施方案》（钦政办电〔2015〕102号）的分工任务，制定本单位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6年内工作任务。

	
	
	
	道路扬尘防治
	市市政管理局
	市市政管理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码头、堆场扬尘防治
	市环保局、港口管理局
	市环保局、港口管理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控制城区露天烧烤
	市市政管理局
	市市政管理局、环保局、工商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严控城区内露天焚烧杂物行为
	市市政管理局
	市市政管理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2016年底前，完成2006年1月1日－2007年6月30日期间注册登记的营运黄标车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环保局、交通运输局
	

	
	
	
	淘汰设区市建成区10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完成燃煤小锅炉淘汰总任务的75%
	市工信委
	市工信委、环保局、质监局
	

	
	水污染防治
	1.入海断面水质达标（重点钦江）。

2.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3.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65%以上。
	（1）建立全市规模以上入河排污口的管理台账。

（2）全面取缔钦江大榄江河段内的入河排污口。
	市水利局
	市水利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钦州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钦政办电〔2014〕33号）、《钦州市2014－2016年度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计划》（钦政办〔2014〕77号）和钦州市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的分工任务，本单位职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6年内工作任务。

	2016
	水污染防治
	1.入海断面水质达标（重点钦江）。

2.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3.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65%以上。
	饮用水源地速生桉种植整治，水源地速生桉改造面积0.3万亩
	市林业局
	市林业局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钦州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钦政办电〔2014〕33号）、《钦州市2014－2016年度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计划》（钦政办〔2014〕77号）和钦州市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的分工任务，本单位职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6年内工作任务。

	
	
	
	淡水、海水养殖排污整治：完成池塘改造20000亩以上，其中标准化改造5000亩以上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2016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市建成区、县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1000人以上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587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全面整治清理工作，努力实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无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投饲养鱼的目标。并会同有关部门关停、搬迁禁养区内的规模养殖场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水利局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水利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2016年底前，渔船排污治理，船舶及港口油污水和垃圾接收处理率达到85%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2016底前完成皇马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设施；建成黎合江工业园区配套污水管网并接入河东污水处理厂；完成高新区劲松路500米DN400污水管道建设，实现环星机械车库制造项目、直流电机项目、南珠制药、明业塑料项目达标排放后，排入污水管道接入河东污水处理厂
	市住建委
	市住建委，各县区政府（管委）
	

	2016
	水污染防治
	1.入海断面水质达标（重点钦江）。

2.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3.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65%以上。
	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整治：（按计划方案实施）
	市海洋局
	市海洋局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钦州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钦政办电〔2014〕33号）、《钦州市2014－2016年度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计划》（钦政办〔2014〕77号）和钦州市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的分工任务，本单位职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6年内工作任务。

	
	
	
	农业面源污染整治：（按计划方案实施）
	市农业局
	市农业局、林业局、水产畜牧兽医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1）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建设中型溢油应急设备库。

（2）2016年1月至2017年10月购置应急卸载设备、溢油围控设备、溢油回收设备、溢油分散和吸附物资、储存及转运设备等，配备溢油应急指挥系统、溢油监控、监测系统、浮油回收船等防污染设备。
	钦州海事局
	钦州海事局
	

	
	
	
	全部完成钦州港区其他小区的污水截流工作
	钦州港区管委
	钦州港区管委
	

	2017
	大气扬尘整治
	PM10要达到53微克/立方米以下
	控制施工扬尘
	市住建委
	市住建委，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工作方案》（桂政办发〔2014〕9号）、《钦州市大气污染行动工作方案》（钦政办〔2014〕54号）、《钦州市整治城市扬尘实施方案》（钦政办电〔2015〕102号）的分工任务，制定本单位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7年内工作任务。

	
	
	
	道路扬尘防治
	市市政管理局
	市市政管理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码头、堆场扬尘防治
	市环保局、港口管理局
	市环保局、港口管理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2017
	大气扬尘整治
	PM10要达到53微克/立方米以下
	控制城区露天烧烤
	市市政管理局
	市市政管理局、环保局、工商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工作方案》（桂政办发〔2014〕9号）、《钦州市大气污染行动工作方案》（钦政办〔2014〕54号）、《钦州市整治城市扬尘实施方案》（钦政办电〔2015〕102号）的分工任务，制定本单位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7年内工作任务。

	
	
	
	严控城区内露天焚烧杂物行为
	市市政管理局
	市市政管理局，钦南区、钦北区政府，钦州港区管委
	

	
	
	
	2017年底前，完成2007年7月1日之后注册登记的所有运营黄标车以及其他黄标车的淘汰工作
	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环保局、交通运输局
	

	
	
	
	淘汰设区市建成区10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完成燃煤小锅炉淘汰总任务的100%
	市工信委
	市工信委、环保局、质监局
	

	
	水污染防治
	1.入海断面水质达标（重点钦江）。

2.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3.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65%以上。
	饮用水源地速生桉种植整治，水源地速生桉改造面积0.6万亩
	市林业局
	市林业局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钦州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钦政办电〔2014〕33号）、《钦州市2014－2016年度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计划》（钦政办〔2014〕77号）和钦州市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的分工任务，本单位职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7年内工作任务。

	
	
	
	淡水、海水养殖排污整治2017年底前，完成池塘改造30000亩以上，推广应用节水、节能、减排型水产养殖技术和模式10000亩以上；完成大榄江段两岸池塘污染整治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禽畜养殖污染整治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水利局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水利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2017年底前，渔船排污治理，船舶及港口油污水和垃圾接收处理率达到85%以上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
	

	2017
	水污染防治
	1.入海断面水质达标（重点钦江）。

2.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3.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65%以上。
	完成高新区乐江路500米DN400污水管道建设，实现启祥钟表、道地药材项目、孵化基地项目、北部湾彩印项目达标排放后，排入污水管道接入河东污水处理厂；建成其他的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
	市住建委
	市住建委、各县区政府（管委）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钦州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钦政办电〔2014〕33号）、《钦州市2014－2016年度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计划》（钦政办〔2014〕77号）和钦州市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的分工任务，本单位职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7年内工作任务。

	
	
	
	（1）2017年6月前建设中型溢油应急设备库。

（2）2017年10月前购置应急卸载设备、溢油围控设备、溢油回收设备、溢油分散和吸附物资、储存及转运设备等，配备溢油应急指挥系统、溢油监控、监测系统、浮油回收船等防污染设备。
	钦州海事局
	钦州海事局
	

	
	
	
	近岸海域环境综合整治：在海水环境质量方面，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管辖海域总面积80%以上。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监测站位达标率达65%以上。
1. 继续推进茅尾海综合整治工程，开展茅尾海海域清淤、岸线整治、岸坡防护、生态修复、沙滩修复等工程。

2. 开展七十二泾保护与开发利用示范项目，促进我市海岛环境整治及修复。

3. 开展茅尾海国家级海洋公园能力建设与生态修复工程，加强茅尾海国家级海洋公园管护能力。
	市海洋局
	市海洋局
	

	2017
	水污染防治
	1.入海断面水质达标（重点钦江）。

2.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

3.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65%以上。
	农业面源污染整治：

1. 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生物、物理防治覆盖率达到30%以上、比2015年提高10个百分点。

2. 主要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0%以上、比2015年提高10个百分点。

3. 实现全市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的80%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4. 全市规模畜禽养殖区畜禽粪尿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农村沼气池有效使用数量比2015年增长20%，80%的作物桔杆还田，全市冬绿肥种植面积达到30万亩。

5. 全市复合生物有机肥应用面积达50万亩。

6. 全市使用有机无机缓（控）释肥应用面积达50万亩。
	市农业局
	市农业局、水产畜牧兽医局、林业局，各县区政府（管委）
	各责任单位按照目标要求，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钦州市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工作方案》（钦政办电〔2014〕33号）、《钦州市2014－2016年度近岸海域环境保护工作计划》（钦政办〔2014〕77号）和钦州市近岸海域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的分工任务，本单位职责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措施），确保完成2017年内工作任务。

	
	
	
	2017年底前完成河西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口下移至大榄江高速公路桥下游的工程建设。
	市住建委
	市住建委
	


附件2

钦州市环境综合整治

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杨　丛　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李　斌　副市长
　　　　李从佳　副市长
成　员：张建国　市政府党组成员，钦州港区工委书记、
　　　　　　　　管委主任
　　　　刘　佐　市政府副秘书长
　　　　符锦成　市环保局局长
　　　　谢立品　市发改委主任
　　　　黄登成　市工信委主任
　　　　郭晓红　市公安局局长
　　　　沈小军　市住建委主任
　　　　谢永福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龙家魁　市水利局局长
　　　　黄开宏　市农业局局长
　　　　庞　东　市林业局局长
　　　　宋建元　市商务局局长
　　　　李远钦　市水产畜牧兽医局局长
　　　　黄达晓　市安监局局长
　　　　洪家明　市海洋局局长
　　　　刘　钦　市市政管理局局长
　　　　李　华　市质监局局长
　　　　刘秉涛　市港口管理局局长
　　　　陈德林　市气象局局长
　　　　闫松银　钦州海事局局长
　　　　苏英权　灵山县县长
　　　　韦业葵　浦北县县长
　　　　黄光发　钦南区区长
　　　　申荣洲　钦北区区长
　　　　伍红钊　钦州高新区管委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环保局，主任由符锦成同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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